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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价条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安钢生产实际，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安钢冷轧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冷轧板边（卷料）、废卷进行公开竞价销售，共2个标段。
二、竞价内容
1.竞价产品： 
	标段
	废料名称
	数量

	
	
	约（吨/年）

	标段一
	冷轧板边（卷料）
	3000

	标段二
	废卷
	1000


竞价数量为预估量，实际以安钢计量数据为准，此预估量不作为合同双方异议的依据。以上废料如果甲方需要部分使用，具有优先使用权。
2.质量标准： 
上述物资不承诺质量和成分，请务必到现场看货确认，一切以实物为准；
3.提货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天内。
4.提货地点：安钢冷轧公司生产现场。
5.预告时间：2026年1月23日至2026年1月30日（北京时间）。
6.竞价开始时间 ：另行通知，详见公告。
三、投标人资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内。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严格禁止同一实际控制人以不同法人或互为法人的名义同时参与同一品种的竞价；严格禁止互为“董监高”或者相互持股的客户同时参与同一品种的竞价；严格禁止安钢集团相关规定中明令禁止的相关人员和相关单位参与竞价产品的经营业务。违反此项要求的竞标单位，安钢将对其互为法人的单位，互为“董监高”、高管或者相互持股的单位进行永久性禁入，并按规定进行处罚。
四、竞价规则
标段一：冷轧板边（卷料）
1.竞标底价：见公告。
2.竞价方式：公开增价。
3.报价要求：起始价格：元/吨（含税，税率13%）；报价为现款、含税、自提价，税率13%。
标段二：废卷
1.竞标底价：见公告。
2.竞价方式：公开增价。
3.报价要求：起始价格：元/吨（含税，税率13%）；报价为现款、含税、自提价，税率13%。
五、成交原则：
每标段最高价一家中标。
六、费用
1.本项目竞价保证金为：标段一：20万元人民币。标段二：10万元人民币。
2.递交方式： 投标保证金于竞价开始前以转账形式递交至东方钢铁在线指定账户。
3. 招标人与成交人签订合同后10日内，向所有竞价人退还竞价保证金。
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竞价保证金将不予退还或依据《安钢供应商管理制度》处罚： 
（1）成交人在收到成交通知（通知包含书面、电子邮件、电话、微信截图等形式）后，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或未按竞价文件规定提交履约担保；
（2）成交人在签订合同时提出招标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3）竞价单位如有围标串标、弄虚作假、借用资质、行贿等违法行为，一经查实，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已中标的取消中标资格。
5.履约保证金：标段一：50万元人民币；标段二：10万元人民币。
中标单位必须在中标后，合同签订完毕前将履约保证金（现款）存入甲方指定账户。
七、主要合同条款
（一）结算方式：全款提货，现金支付，一车一结，先付款，后提货。付款方式为现金银行转账，不接受承兑。
（二）甲方只负责货物装车，乙方负责中标废料的运输。具体结算重量以实际出货重量为准。本批副产品按吨计价，不允许扣杂，计量以甲方过磅为准。
（三）结算价格以合同签订价格结算。
（四）所有承运车辆环保标准必须为符合安阳当地环保要求的新能源车辆、国六或国六以上车辆。
（五）乙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本合同约定和承诺内容，若发生或被举报损害甲方利益的，甲方将立即停止对乙方发货。经查实后，甲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终止合同并扣除乙方全部合同履约保证金。
（六）在提货过程中出现乙方无故不提货，经告知后5日内仍未提货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全额扣除乙方全部合同履约保证金，对合同物资甲方有权另行销售。
（七）乙方人员、车辆等在甲方厂区内的安全，全部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八、经销商参与本次竞价即视为同意本竞价预告中的所有条款。
九、以上内容为预告内容，最终以竞价销售公告为准。
十、业务咨询
竞卖人：安钢集团冷轧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联系人：邹工   联系电话：13937219484
商务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17537200895      


